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做好 2024 年省直

企业养老和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通告

省直参保人员：

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等文件要求，按月领取定期待遇

人员（包括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病残津贴人员、一级至四级工伤

职工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必须每年进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提

供在生状态信息，作为享受相关待遇依据。为此，省社保局继续

组织省直参保人员落实 2024年度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省直按月领取定期待遇人员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认证，

每次认证时间间隔不超过 12个月，可全年申办。2024年，省社

保局通过信息比对、自助认证和社会化认证等方式开展待遇领取

资格认证工作，其中通过高铁航空等人社部下发数据比对的将自

动生成认证记录。

二、国内居住人员，推荐通过“粤省事”微信小程序进行远程

人脸识别认证。该平台除了支持“本人办理”自助模式外，还支持

家属等其他人员现场帮办模式，操作人员可选择“为他人办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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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认证对象信息，然后帮其刷脸认证。根据平台设置，人脸识

别成功后请务必按照指引等待系统跳转认证结果页面，否则属于

无效操作。（操作指引详见附件 1）

亦可通过“广东人社”APP、“掌上 12333”APP、12333小程序

（微信、支付宝、百度）、“电子社保卡”APP、小程序（微信、支

付宝）、电子社保卡服务渠道、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si.12333.gov.cn）、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任选一种进行远程

人脸识别认证。

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病残津贴人员亦可就近前往配备“粤智

助”政务服务一体机或“裕农通”智慧终端的服务网点自助人脸识

别办理，也可就近前往省内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网点窗口

办理（可登录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 hrss.gd.gov.cn查询

最新全省网点名址，具体路径如下：首页-政务服务-业务直通车-

社会保障-查询服务）。

三、国外（境外）居住人员，推荐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APP

进行远程人脸识别认证。该平台除了支持本人自助办理外，还支

持家属等其他人员现场帮办，在养老金资格认证界面的基本信息

栏目录入认证对象信息，然后帮其刷脸认证。根据指引，需要咨

询求助的请拨打外交部 12308 热线：+86-10-12308）。（操作指引

详见附件 2）

亦可通过“掌上 12333”APP、12333小程序（微信、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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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电子社保卡”APP、小程序（微信、支付宝）、“粤省事”

微信小程序等渠道任选一种进行远程人脸识别认证。

除线上认证外，国外（境外）居住人员亦可前往居住地使领

馆办理，获取生存证明。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居住人员，亦可

前往工会联合会、民政署、澳门社会保障基金等服务网点办理，

获取生存证明。以上人员获取生存证明后，应通过邮寄或他人代

交方式将原件及时送交省社保局申办认证业务。审验通过的，省

社保局为其生成认证记录。

四、需要了解最新认证有效期的人员，推荐登录“粤省事”微

信小程序通过“认证信息查询”功能自助查询（详见附件 1），或就

近前往配备“粤智助”政务服务一体机或“裕农通”智慧终端的服务

网点，通过“企业职工认证信息查询”功能自助查询。以上平台除

了支持本人自助查询外，同样支持家属等其他人员现场帮办查询。

认证有效期显示在 2024年内的人员，请在期限内主动办理认证。

五、省社保局将根据系统登记的手机号码向相关人员发送认

证提醒短信，如已办理业务或非上述人员者请忽略该提醒。如存

在手机号码与社保系统登记信息不完全一致、或属于非 18位身份

证号码、或所持有效证件信息与社保系统登记的个人基础信息不

完全一致等情形的，请尽早申办个人信息更正业务，以便及时准

确接收认证提醒短信。

六、省社保局对逾期未认证人员暂停发放相关待遇。被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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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待遇人员，应及时通过前述认证渠道补办资格认证手续。经

确认符合待遇领取资格的，省社保局将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之

前暂停发放的待遇：当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病残津贴人员被暂停

发放待遇，当月 15日前完成资格认证的，待遇在当月补发到账；

15日后完成资格认证的，或需进一步核查待遇享受资格的，待遇

在认证通过的次月 10日前发放到账。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和工亡

职工供养亲属待遇继续享受资格恢复后，待遇将于次月 15日前补

发到账。

七、服刑人员等丧失待遇领取资格人员，认证记录仅标识其

在生信息状态，不作为其享受相关定期待遇的依据，其待遇发放

仍按原规定执行。

八、省直单位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参照

企业职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办法执行。省直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按照《关于优化省直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的通知》（粤社保函

〔2022〕129号）办理。

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既是有效防范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行

为、确保基金支付安全的重要措施，也是待遇领取人员主动维护

个人合法权益的应尽义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

进行虚假待遇资格认证，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将由社会保险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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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待遇领取人员持

续关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类官方平台定期发布的省社保局

权威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咨询电话：020-12333/12345。

附件：1.粤省事微信小程序业务操作指引

2.中国领事 APP业务操作指引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23年 12月 25日



附件 1

“粤省事”微信小程序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引

注意：操作人员应依次完成平台个人登录和认证功能操作两个步骤。其中人脸识别成功后请务必按照指引等待系统跳转认证结果页面，否则属于无效操作。

平台除了支持本人办理外，也支持家属等其它人员现场帮办，具体可选择“为他人办理”后录入认证对象信息，然后帮其刷脸认证。

1.未注册人员首次登录“粤省事”微信小程序时，必须按平台要求注册并实名认证，然后完成统一身份认证后登录平台，最后点击功能进行认证操作；

2.已注册人员再次登录“粤省事”微信小程序时，必须按平台要求完成统一身份认证后登录平台，最后点击功能进行认证操作。



养老认证信息查询操作指引

方式 1：

方式 2：
注意：平台除了支持本人查询外，也支持家属等其它人员现场帮办查询，具体可选择“为他人办理”后录入认证对象信息，然后帮其刷脸认证后显示最新

认证记录。



“粤省事”微信小程序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引

注意：操作人员应依次完成平台个人登录和认证功能操作两个步骤。其中人脸识别成功后请务必按照指引等待系统跳转认证结果页面，否则属于无效操作。

平台除了支持本人办理外，也支持家属等其它人员现场帮办，具体可选择“为他人办理”后录入认证对象信息，然后帮其刷脸认证。

1.未注册人员首次登录“粤省事”微信小程序时，必须按平台要求注册并实名认证，然后完成统一身份认证后登录平台，最后点击功能进行认证操作；

2.已注册人员再次登录“粤省事”微信小程序时，必须按平台要求完成统一身份认证后登录平台，最后点击功能进行认证操作。



工伤认证信息查询操作指引

注意：平台除了支持本人查询外，也支持家属等其它人员现场帮办查询，具体可选择“为他人办理”后录入认证对象信息，然后帮其刷脸认证后显示最新

认证记录。



附件 2

“中国领事”APP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引

注意：平台除了支持本人办理外，也支持家属等其它人员现场帮办，具体可在界面基本信息栏目录入认证对象信息，然后帮其刷脸认证。


